
永宁县卫生健康局机构职能清单

单位全称 永宁县卫生健康局 规范简称 卫生健康局

加挂牌子 无 单位性质 工作部门

单位级别 正科级 办公电话 0951—8011489

主要负责人 杨志星 岗位设置 内设岗位 7个

办公时间 正常工作日 上午 8:30-12:00，下午 14:30-18:00

办公地址 永宁县杨和大街 85号（永宁县人民医院斜对面）

主

要

职

责

（一）贯彻实施国民健康政策，执行国家卫生健康事业发展

法律法规、政策规划。拟定全县卫生健康和中医药事业发展规划、

年度计划、有关标准、技术规范和相关政策并监督实施。统筹规

划全县卫生健康资源配置，指导区域卫生健康规划编制和实施。

推进卫生健康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、普惠化、便捷化和公共资源

向基层延伸等政策措施。

（二）协调推进全县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，研究提出深化

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政策措施的建议。组织深化全县公立医院综合

改革，推进管办分离，健全现代医院管理制度，组织实施推动卫

生健康公共服务提供主体多元化、提供方式多样化的政策措施。

（三）组织实施全县重大疾病防治规划、免疫规划。协调有

关部门对重大疾病实施防控与干预。开展传染病、地方病、职业

病、精神疾病和常见病、多发病的防治。拟定卫生应急预案并组

织实施。负责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监测预警和风险评估，指导实施

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预防控制与应急处置，防止和控制疫情、疾病

的发生和蔓延。

（四）贯彻实施应对全县人口老龄化、医养结合政策措施，

综合协调、督促指导、组织推进老龄事业发展，承担老年疾病防

治、老年人医疗照护、老年人心理健康与关怀服务等老年健康工

作。负责推进老年健康服务体系建设和医养结合工作。

（五）组织实施国家药物政策和国家基本药物制度，组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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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展药品使用监测、临床综合评价和短缺药品预警。

（六）负责完善综合监督执法体系，监督检查法律法规和政

策措施的落实，组织查处重大涉医违法行为。负责职责范围内职

业卫生、放射卫生、环境卫生、传染病防治、计划生育服务和学

校卫生的监督管理。负责公共场所和饮用水的卫生安全监督管理。

协助开展食品卫生安全风险监测及跟踪评价。

（七）负责医疗机构和医疗服务的行业监督管理。组织实施

医疗机构、从业人员、医疗技术应用的准入。组织实施对医疗机

构的评审。组织实施医务人员执业标准、医疗质量标准、服务规

范和执业道德规范。依法监督管理医疗机构临床用血和查处涉医

违法行为。

（八）拟定并组织实施全县中医药事业发展规划、政策，提

出鼓励社会资本举办中医医疗、保健机构的政策建议。

（九）负责计划生育管理和服务工作，开展人口监测预警负

责全县卫生健康统计、信息分析工作。参与人口基础信息库建设。

依法开展统计调查。建立完善计划生育特殊困难家庭扶助和促进

计划生育家庭发展等机制并组织实施。

（十）配合有关部门对计划生育药具进行监督管理。指导、

监督计划生育药具发放工作。负责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服务和管理，

组织实施流动人口卫生健康信息共享和公共服务工作。

（十一）指导基层医疗卫生服务、妇幼卫生、社区卫生服务

工作，推进基本公共卫生健康服务均等化，完善基层医疗卫生机

构运行新机制和乡村医生管理制度。加强全科医师队伍建设。

（十二）拟定并组织实施健康永宁建设。负责卫生健康宣传

教育、健康促进等工作。

（十三）拟定卫生健康科技、人才发展规划，组织实施卫生

健康科研及人才队伍建设。制定全县重点医学科技、教育发展规

划并组织实施。组织实施医药卫生科研攻关，指导医学科技成果

的普及应用工作。加强全科医生等急需紧缺人才培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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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十四）承担县计划生育协会的日常业务工作。

（十五）承担健康永宁建设领导小组、重大传染病地方病防

治领导小组、人口与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的具体工作。

（十六）完成县委、县政府交办的其他任务。

（十七）职能转变。卫生健康局应当牢固树立大卫生、大健

康理念，推动实施健康永宁建设，以改革创新为动力，以促健康、

转模式、强基层、重保障为着力点，把以治病为中心转变为以人

民健康为中心，为人民群众提供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。一是更

加注重预防为主和健康促进，加强预防控制重大疾病工作，积极

应对人口老龄化，健全健康服务体系。二是更加注重工作重心下

移和资源下沉，推进卫生健康公共资源向基层延伸、向农村覆盖、

向边远地区和生活困难群众倾斜。三是更加注重提高服务质量和

水平，推进卫生健康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、普惠化、便捷化。四

是协调推进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，加大公立医院改革力度，推

进管办分离，推动卫生健康公共服务提供主体多元化、提供方式

多样化。

（十八）有关职责分工。

1.与县发展和改革局的有关职责分工。卫生健康局负责开展

人口监测预警工作，提出与生育相关的人口数量、素质、结构、

分布方面的政策建议，落实生育政策和相关经济社会政策配套衔

接，参与制定人口发展规划和政策，落实国家和自治区人口发展

规划中的有关任务。发展和改革局负责组织监测和评估人口变动

情况及趋势影响，建立人口预测预报制度，开展重大决策人口影

响评估，完善重大人口政策咨询机制，研究提出全县人口发展战

略，拟定人口发展规划和人口政策，研究提出人口与经济、社会、

资源、环境协调可持续发展，以及统筹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

政策建议。

2.与县民政局的有关职责分工。卫生健康局负责拟定应对全

县人口老龄化、医养结合政策措施，综合协调、督促指导、组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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推进老龄事业发展，承担老年疾病防治、老年人医疗照护、老年

人心理健康与关怀服务等老年健康工作。民政局负责统筹推进、

督促指导、监督管理养老服务工作，拟定全县养老服务体系建设

规划、政策、标准并组织实施，承担老年人福利和特殊困难老年

人救助工作。

3.与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的有关职责分工。卫生健康局负责食

品安全风险评估工作，协助市场监督管理局等部门制定、实施食

品安全风险监测计划，并及时向市场监督管理局等部门通报食品

安全风险评估结果，对得出不安全结论的食品，市场监督管理局

等部门应当立即采取措施。市场监督管理局等部门在监督管理工

作中发现需要进行食品安全风险评估的，应当及时向县卫生健康

局提出建议。市场监督管理局会同卫生健康局建立重大药品不良

反应和医疗器械不良事件相互通报机制和联合处置机制。

4.与县医疗保障局的有关职责分工。卫生健康局、医疗保障

局等部门在医疗、医保、医药等方面加强制度、政策衔接，建立

沟通协商机制，协同推进改革，提高医疗资源使用效率和医疗保

障水平。


